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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就等于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吗?

——与钱伯海同志商榷

唐国增

　　《经济评论》杂志 1999年第 2期发表了钱伯海、王莉霞

两同志《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等于否定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论——对提出有关质疑、商榷同志的回复》一文 (以下简

称《钱文》)。《钱文》认为,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等于否

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其理由有五个方面:“一、否定了物

化劳动创造价值,科技是生产力就不能成立。”①“二、否定了

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包括超额剩余价值就无从

得来。”②“三、否定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商品二因素和劳动

二重性就不能存在。”③“四、请留意,创造价值不等于增加价

值。”④“五、归根结底一句话——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⑤我

认为,《钱文》的观点及其论证都是值得商榷的。

一、否定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科技是生产力就不能成立吗?

《钱文》之所以认为“否定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科技是

生产力就不能成立”,是因为《钱文》把生产力看作创造价值

的力量。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⑥邓小平更讲过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⑦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无论在决定产

品质量还是在决定产品数量上,都是第一位的。但是,科学技

术这种重要性哪怕再提高无数倍,也改变不了马克思所阐述

的一条基本原理:“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

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

效率。”⑧生产力不是创造价值的力量,而仅仅是创造使用价

值的力量。因此,把科学技术作为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不符合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进而否

定科学技术创造价值, 非但不否定科学技术的生产力的属

性,而是真正肯定了它作为生产力,从而作为生产使用价值

的力量的本质属性。相反,如果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进而

认为科技也创造价值,那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技术的生

产力属性。《钱文》既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又认为科技创

造价值,所以恰恰是《钱文》本身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技术的

生产力属性。

按《钱文》的观点,如果承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等于

肯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如果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

等于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是说,在《钱文》看来,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包含着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

事实正好相反,马克思坚决反对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工人生命力的支出,是他的生产能力的

实现,是他的活动”⑨。“劳动,作为生命力的消耗,作为生命力

的支出,是工人本身的活动。”βκ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被使用,

被推动,因而工人的一定量体力等等被消费了,结果是工人

筋疲力尽。但是劳动不仅被消费,而且还同时从活的形式转

变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在对象形式中被固定,被物化。”βλ

“只有作为物化的劳动,它才是价值”, βµ“价值只不过是物化

劳动”。βν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知,创造价值的劳动,是工人生

命力的耗费,而价值,无非是物化劳动。“价值实体决不是特

殊的自然实体,而是物化劳动。”βο那么物化劳动能不能创造

价值呢?我们来作一下具体分析。马克思认为,物化劳动存在

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动力中。先看存在于劳动力中的

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存在于劳动力中的物化劳动,可以

归结为生产劳动力所消耗的生活资料中的物化劳动,这个物

化劳动构成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不能创造价值,劳

动力的使用价值才是创造价值的力量。βπ因为劳动力的使用

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也就是说,从劳动

力这方面看,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再看生活资料中的物化

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因为生活资料是生产劳动力的物质资

料,生活资料中的物化劳动在生产劳动力时变成为劳动力中

的物化劳动,而劳动力中的物化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所以,

生活资料中的物化劳动也是不创造价值的。这样,从生活资

料这方面看,物化劳动也不创造价值。最后剩下了生产资料

中的物化劳动。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就是生产资料的价

值。生产资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机器,“但是,机器作为价

值什么也不生产。”βθ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通过工人的具体劳

动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被转移的价值是旧价值,不是新创

造的价值。可见,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也不创造价值。总

之,一切物化劳动均不创造价值。马克思说:“价值本身始终

是结果而不是原因。”βρ同样,物化劳动始终是结果而不是原

因。价值不能创造价值,它只能被非价值所创造。同样,物化

劳动不能创造物化劳动,它只能被非物化劳动所创造。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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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劳动不能创造物化劳动,因而物化劳动也就不能创造价

值。因为物化劳动已经是工人生命力的耗费,所以,如果认为

物化劳动可以创造价值,那就等于说已经物化了的工人生命

力的耗费还可以继续耗费,继续物化,死劳动= 活劳动,这在

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此,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不仅不是

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恰恰是肯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

值论。

二、否定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相对剩

余价值包括超剩余价值就无从得来吗?

在这里,首先要明确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

概念及其制约条件。

价值创造就是价值生产, 是指工人生命力的耗费或物

化。制约价值创造的,是工人的劳动力的水平、劳动强度和劳

动时间。在劳动力水平和劳动强度已定时,价值创造主要取

决于劳动时间,与劳动时间成正比例。假定社会平均的劳动

力水平为A ,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为B ,那么在时间 t内创造

的价值就是AB t。这时,如果有的劳动力的水平为 115A ,劳

动强度为 115B ,那么在同样的劳动时间 t 内,其创造的价值

为 2125AB t。相反,如果一个工人的劳动力水平为 015A ,劳

动强度为 015B , 那么在劳动时间 t 内创造的价值为

0125AB t。为了研究的方便,马克思假定劳动力是平均水平的

劳动力,劳动强度也是平均的劳动强度。在这种情况下,决定

价值创造的变动因素,就只剩下了劳动时间。时间长,则创造

的价值多,时间短,则创造的价值少。

价值实现是指商品出售时实现价值的状况。制约价值实

现的因素,在假定供求一致时,一是价值创造,二是劳动生产

力水平。当价值创造已定时,价值实现的变动取决于劳动生

产力水平。劳动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从而单位

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量越多,在一物一价、同物同价的条

件下,就会实现更多的价值。反之,就只能实现较少的价值。

假定生产某种商品的企业共有甲乙丙三家。这三家企业在生

产商品时投入的劳动量相同,都为 12 000劳动小时,但劳动

生产率不同, 其中甲企业生产 1 000 件商品, 乙企业生产出

150件商品,丙生产出 50件商品。这样,三家企业的这种商品

的个别价值分别是: 12 劳动小时、80 劳动小时、240 劳动小

时。但是,这种商品的社会价值是个别价值的加权平均数。而

取高补低, 加权平均的结果, 使这种商品的社会价值=

12 000×3ö(1 000+ 150+ 50) = 36 000ö1 200= 30 (劳动小

时)。市场平等关系要求商品生产者只能按社会价值出售商

品。按社会价值出售商品时,甲企业实现的价值= 30×1 000

= 30 000 (劳动小时) ; 乙企业实现的价值= 30×150= 4 500

(劳动小时) ; 丙企业实现的价值= 30×50= 1 500 (劳动小

时)。甲企业实现的价值是 30 000劳动小时,而创造的价值

为 12 000劳动小时,实现的价值比创造的价值多出18 000劳

动小时。乙实现的价值是 4 500劳动小时,而创造的价值是

12 000劳动小时,实现的价值比创造的价值少了 7 500劳动

小时。丙实现的价值是 1 500 劳动小时, 创造的价值是

12 000劳动小时, 实现的价值比创造的价值少了 10 500劳

动小时。这表明,价值实现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例。但这并不

表明劳动生产力是创造价值的力量,只是表明,劳动生产力

为实现价值提供了一个条件。

价值分配是指社会生产的当事人对价值产品的分配。新

价值创造出来以后,要在生产当事人中间进行分配。制约价

值分配的因素,一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二是竞争。假定竞争

不起作用,那么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就决定价值的分配。工人

只握有对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权,因此,他能够,并且只能够

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生命力)。他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参

与了对新价值的分配。资本家掌握着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这种所有权“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的权利,或者说转

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

动的权利。”βσ“生产资料在这里不仅表现为实现劳动的手段,

而且同样表现为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βτ在劳动力市场上,

资本家与工人对劳动力的交换,是按所有权原则进行的,但

在生产过程中, 资本的所有权变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

利”χκ。于是,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 (确切地说对资本)的所

有权,占有了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劳动力的所有权辩

证地转化成为丧失对产品的占有权,资本的所有权辩证地转

化成为对产品,从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权。因此,新价值最早

分配成为工资和剩余价值,即V 和M。

资本家取得的剩余价值是一种价值形式的社会财富,这

种社会财富在质上是无限的,因为价值财富可以与任何财富

相等同,但这种财富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价值财富的这种质

的无限性和量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推动资本家做着息息法

斯式的劳动,追求资本价值的无限增殖。在生产力一定时,资

本家要增殖资本,靠绝对延长工作日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在工作日一定时,资本家则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增殖

资本。当仅有个别资本提高劳动生产力时,这个资本的商品

的个别价值必然低于社会价值,因而可以取得社会价值与个

别价值的差额,即超额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建立在生产方

式的变化所引起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

上的剩余价值是一个暂时的量,一旦新的生产方式成为普遍

的并且本身变成平均的生产方式时, 这种剩余价值便等于

零。”χλ这时,资本家虽然不能取得超额剩余价值,但因为整个

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以后会使生活资料的价值下降,从而引

起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在工作日一定

的情况下,相应地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生产出来了相对剩

余价值。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生产

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即表现为资本的增殖力。生产力,以

及决定生产力的物化劳动,并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生

产力的提高却可使个别价值或社会价值降低,从而使个别资

本取得超额剩余价值,使所有资本家取得相对剩余价值,使

新价值作有利于资本家阶级的分配。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否定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才能

科学认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来历,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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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从得来”的问题。

三、否定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商品

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就不存在吗?

创造是指从无到有,意味着形态变化。活劳动可以创造

物化劳动,因为活劳动的物化就是物化劳动,而物化劳动就

是价值,因而活劳动创造价值。这里的逻辑是:价值是物化劳

动,活劳动创造物化劳动,因而活劳动创造价值。相反,物化

劳动创造价值论的逻辑是: 价值是物化劳动,物化劳动创造

物化劳动,因而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中

的关键点,是认为物化劳动创造物化劳动。因为这里的物化

劳动本身就是价值,所以,物化劳动创造物化劳动的实质是

价值创造价值。很明显,这是一种同义反复,是违背逻辑常识

的循环论证。马克思指出:“价值不是从价值中生成”χµ的。

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就不

存在吗? 否。

先看商品二因素是否存在。商品二因素的理论告诉我

们,商品是一种二重物,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χν价值是抽

象人类劳动的物化, χο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价值量由价值

实体量来衡量,价值实体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χπ作为

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

不变,商品的价值也不变,但劳动时间随劳动生产力的变动

而变动。χθ“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

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χρ在这里,如果误认为物化劳

动创造价值,那就最终导致误认为劳动生产力创造价值。因

为劳动生产力是通过劳动生产率表现出来的。劳动生产率等

于单位劳动时间创造的使用价值量,所以在一定时间内物化

劳动创造的价值就等于劳动生产率乘劳动时间。

即:

价值= 劳动生产率×劳动时间=
使用价值
劳动时间×劳动时间

= 使用价值

可见,承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必然得出价值= 使用价

值的荒谬结论,从而必然导致否定商品的二因素。因此,否定

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从而否定劳动生产力创造价值,商品二

因素才能存在,否则才真的不存在了。

再看劳动二重性在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前提下是

否存在。劳动二重性理论告诉我们,生产商品的同一个劳动

过程具有二重属性,一方面,生产商品的劳动是有特殊目的、

操作方法、对象、手段和结果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的结

果,生产出特定的使用价值。“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

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χσ另一方面,“如果

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

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χτ“是每个

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肌体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

费。”δκ生产商品的“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

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 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

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

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 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

产使用价值。”δλ

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学说表明,抽象劳动只创造价值

而不创造使用价值, 具体劳动只创造使用价值而不创造价

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是一对矛盾,共处于劳动过程这个

统一体中,同时并存,但又互相对立。因此,具体劳动不等于

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的生产力不等于抽象劳动的创造力,决

定具体劳动的生产力的条件不等于决定抽象劳动的创造力

的条件。“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

降。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力当然始终

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

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

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

反地, 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

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

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

么变化, 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

的。”δµ如果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从而使用价值量增大的同时

缩减了劳动时间的总和,那么就会减少这个增大的使用价值

量的价值量。

如果承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并且坚持逻辑的一贯性,

那就必然承认物化劳动的具体存在形式可以创造价值,因为

物化劳动不是空中楼阁。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物化劳动本身

在与活劳动的关系中又表现为原料和劳动工具。”δν因此,承

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必然承认原料和劳动工具创造价值。

《钱文》也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剩余价值包括超额剩余价值

和相对剩余价值,被不断涌现的先进、一般、再先进的劳动手

段和劳动对象——物化劳动创造出来⋯⋯”δο。

承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并且保持逻辑的一贯性, 那就

必然承认具体劳动创造价值。如以上所述,物化劳动本身在

与活劳动的关系中表明为原料和劳动工具,而利用什么劳动

资料 (劳动工具属于劳动资料范畴)作用于什么劳动对象 (原

料属于劳动对象范畴)这恰恰是具体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因

此,承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在理论上等于承认具体劳动创

造价值,等于根本否定了劳动二重性学说。

很显然,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不仅不等于否定了商

品两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反而是肯定了这个学说。相反,

坚持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商品两因素和

劳动二重性学说。

四、所谓“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

《钱文》没有给出“社会活劳动”的明确定义。但根据《钱

文》的解释,可知“社会活劳动”包括了所有企业中的物化劳

动和活劳动。为什么要把所有企业中的物化劳动也包括在

“社会活劳动”中呢?《钱文》的理由是“不论在用的物化劳动

(设备材料等)或者转移到新产品中的物化劳动C,都是人们

的劳动成果,是由其他企业生产提供的。”δπ《钱文》认为,“物

化劳动 C,又称过去的劳动, 按说, 一定是过去劳动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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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不是,绝对不是, 100%是由本期劳动生产的。”δθ《钱

文》的逻辑是:物化劳动= 活劳动。

为了确立“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钱文》特做了两点论

证:

第一,论证“企业生产耗用的物化劳动C,全部来自社会

的活劳动”。δρ

《钱文》认为,企业“生产耗用的各种物质资料C 一般称

为中间产品,从社会看则是由其他企业的活劳动,即社会活

劳动生产的。”δσ用公式表示就是:

∑
n

i= 1
(Cki+ V ki+ M ki) = ∑

n

i= 1
∑

ki

j= 1
(V ij+ M ij)

《钱文》对这个公式进行了解释:“左边的经济含义是社

会最终产品——消费积累用产品的完全价值 (即全价 C + V

+ M ) ,包括物化劳动 C, 表明价值是由物、活劳动共同创造

的;右边没有C,表明左边的C 也是社会活劳动创造的,包括

在全社会新创造值 (V + M )之中”。δτ

很明显,《钱文》在这里混淆了物化劳动与活劳动这两个

不同的概念。马克思认为, 物化劳动是“在空间上存在的劳

动”,活劳动是“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两者是对立的。“如果

劳动必须作为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作为活劳动而存在,它

就只能作为活的主体而存在,在这个主体上,劳动是作为能

力,作为可能性而存在; 从而它就只能作为工人而存在。”εκC

作为物化劳动,是空间上存在的劳动,是过去的劳动,他与活

劳动有根本区别,不能混为一谈。物化劳动C 从生产要素看,

是生产资料;从价值看,是不变资本价值。生产资料是过去劳

动的产品,不变资本是旧价值。这一属性,无论从企业角度,

还是从社会角度看问题,都没有变化。因此,众多企业所耗费

的C 集中成一个社会的C。也就是说,单个商品的价值构成

是C+ V + M ,整个社会产品的价值构成也是 C + V + M ,而

决不会是《钱文》中的V + M。《钱文》之所以将 C 变成V +

M ,采用了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还原法, 即将物化劳动

还原为活劳动的方法。而在还原过程中又暗含一个假定,即

原来生产C 这种产品的企业并不转移旧价值,因而其产品价

值仅有V + M。《钱文》实际上是坚持了一个错误的逻辑,即

结果与原因等同。相对于活劳动,物化劳动是结果,活劳动是

原因。按《钱文》所论,因为结果等同于原因,所以物化劳动等

于活劳动。正确的逻辑是:结果与原因不等同。物化劳动是活

劳动的结果,活劳动是物化劳动的原因,物化劳动是过去劳

动,活劳动则是正在进行的劳动,两者对立,不能等同。在这

里,用还原法也无济于事。因为还原法只能说明物化劳动在

过去曾是活劳动,并不能证明现在仍然是活劳动。

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中实际新生产的价值产品,是和

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产品价值不同的。”ελ价值产品= V +

M ,产品价值= C+ V + M ,这两者不能相等。但《钱文》认为它

们相等。其实,《钱文》在混淆了物化劳动与活劳动这两个概

念的同时也混淆了产品价值和价值产品这两个概念,认为产

品价值等于价值产品,即C+ V + M = V + M。这种观点,实质

是被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斯密教条”的现代翻版。亚当·斯

密说:“谷物的价格,或直接由这三部分 (指工资、利润、地租,

即V + M ,引者注)构成,或最后由这三部分构成。也许有人

认为,农业家资本的补充,即耕畜或他种农具消耗的补充,应

作为第四个组成部分。但农业上一切用具的价格,本身就由

上述那三个部分构成。”εµ马克思把“商品价值= V + M ,即等

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这种错误观点,叫

做斯密教条。εν他认为,在这里,“亚当·斯密的第一个错误,

是把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等同起来。后者只是过去一年

劳动的产品; 前者除此外,还包括在生产年产品时消费掉的、

然而是前一年生产的、一部分甚至是前几年生产的一切价值

要素——生产资料,它们的价值只是再现而已。就它们的价

值来说,它们既不是过去一年间耗费的劳动生产的,也不是

再生产的。亚当·斯密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从而

赶走了产品中的不变资本部分。这种混淆本身建立在他的基

本观点的另一个错误上: 他没有区分劳动本身的二重性,这

就是,劳动,作为劳动力的耗费,创造价值; 作为具体的有用

劳动,创造使用物品 (使用价值)”。εο《钱文》一再重复“斯密教

条”,表明《钱文》的思想渊源正是这个教条。因此马克思批判

“斯密教条”的话,对《钱文》作者也是适用的。

第二,论证“物化劳动 C (主要由中间产品构成) , 100%

是由本期活劳动生产的。”επ《钱文》认为,因为“投入产出,制

造产品,投入要源源而来,产品要顺畅而去,它不断消耗, 又

不断补充,但到了期末,还要把相应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

留到下一期去, 以保证下期有正常的生产条件。”所以“本期

制造产品所耗用的中间产品——原材料、辅助材料以及折旧

等物化劳动消耗C,全部是本期其他有关企业生产的, 也就

是本期社会活劳动生产的。”εθ我认为,从这里所讲的“因为”

根本得不出《钱文》中的“所以”,或者说这里所讲的结论与前

提是自相矛盾的。《钱文》这里讲的前提是本期相应的C 要留

到下期。这个前提实际上还包括了《钱文》没有写出来的内

容,即上期为本期留下C。因为本期对上期而言就是下期,而

本期相对于下期而言就是上期,总之, N 期要为 (N + l)期留

下C。承认了N 期为 (N + l)期留下C,就不能否认 (N - l)期

为N 期留下了 C。既然这样,就没有理由认为N 期 (即《钱

文》中的本期)所耗用的C 全部是本期生产的。但《钱文》却认

为是。《钱文》中的这个矛盾,不是错在前提,而是错在结论。

《钱文》为了论证本期消耗的 C 都是本期活劳动创造的

结论,甚至采用了歪曲马克思社会简单再生产理论的手法。

《钱文》说:“这个道理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原理中也讲了。马

克思的著名再生产公式明确提出: 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

É (C+ V + M ) = É C + Ê C, Ê C = É (V + M ) , 不是讲得很

明白吗,第二部类物化劳动价值C,恒等于第一部类活劳动

新创价值 (V + M ) , 这指的是同一个时期, 否则不是同一时

期, 怎么能建立等式关系呢?”ερ《钱文》的这种论证是不能成

立的。因为在Ê C= É (V + M )这个等式中, Ê C,其价值是旧

价值的转移,其实物形式或使用价值是生活资料,这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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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是新的,但价值是旧的,因此,这部分生活资料是代表旧

价值的生活资料。É (V + M ) ,其价值是新的,其实物形式是

新创出来的生产资料,这部分生产资料是代表新价值的生产

资料。Ê C 与É (V + M )在价值量上可以相等,但决不是等

同。Ê C 代表社会再生产中的一部分旧价值,而É (V + M )代

表社会再生产中的一部分新价值,它们在量上相等,只是表

示旧价值与新价值在量上相等, 而没有改变新旧价值的区

别。Ê C 作为新产品和局部产品是本期生产的,但其价值是

上期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过来的。第Ê部类创造的新价值

是Ê (V + M ) ,而不是Ê C。在社会简单再生产条件下, É C 和

Ê C,都代表旧价值,而É (V + M )和Ê (V + M )才是新价值。

全社会的旧价值等于全社会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而

全社会的新价值只等于全社会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即旧价值= É (C + V + M ) = É C + Ê C,新价值= Ê (C + V

+ M ) = É (V + M ) + Ê (V + M )。《钱文》把两大部类之间商

品交换关系中的新旧价值相等关系变成为新旧价值等同关

系, 从而得出了旧价值也是本期活劳动创造出来的错误结

论。这种结论,实质是奉行斯密教条和违背劳动二重性学说

的必然结果。

五、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的理论性质

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发现,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具

有以下三个不容忽视的理论性质。

首先, 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具有为剥削进行辩护的性

质。这是因为,如果承认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个错误结论,

那么必然得出物化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这个命题。物化劳动不

等于资本,但资本一定是物化劳动。所以,承认了物化劳动创

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以后,就必然承认资本创造价值和剩余价

值。既然价值和剩余价值是资本创造出来的,那么资本家占

有资本创造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就不能说成是对工人阶

级的剥削。而这一手法,正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智

慧之所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一般把使用价值生产混同

于价值生产,把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吸收混同于共同创造价

值,最后导出庸俗生产三要素论和有利于为资本剥削进行辩

护的分配论。其核心的内容是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

其次,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性质。马克思创立了劳动二重性学说以后,彻底分清了价值

创造与使用价值创造, 分清了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

移, 从而确立了资本结构学说和剩余价值形式及来源的学

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否定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

论一元论,认为只有活劳动,即工人的单纯的生命力的耗费,

才提供价值实体,才创造价值。认为物化劳动及其物化劳动

的具体存在形式,如资本价值,生产资料,货币等,均不创造

价值,因为它们不能提供价值实体。如果承认物化劳动创造

价值,必然承认物化劳动的具体存在形式及其作用可以创造

价值,从而必然承认价值实体可以多元化,如有的学者把机

械力也作为价值实体,因为据说人力耗费与机械力的耗费是

相同的,都是力。这样的价值理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

截然相反的。

最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还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 消灭私有

制”。εσ“马克思主义, 另一词叫共产主义。”ετ“社会主义的本

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

终达到共同富裕。”φκ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的基础,而剩

余价值理论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因此,

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作为为剥削从而为私有制辩护的

理论,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的

理论。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共产党人还不能彻底消灭私有

制,不仅不能彻底消灭,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要允许它

发展。因此,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必然还存在着剥削。对

这样一种社会存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

者在对其肯定的理解中,同时也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即认识

到它存在条件的暂时性和历史过渡性。但某些人则站在剥削

者一边为剥削进行辩护,从而形成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

义的经济理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就属于这样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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